
附
錄
七

~ ~ 
…
一
、
臺
灣
省
政
府
(
以
下
簡
稱
本
府
)
為
輔
導
社
區
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(

…
以
下
簡
稱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)
之
設
立
，
以
增
進
被
收
容
安
置
者
身
心

心
健
康
及
其
合
法
權
益
，
特
訂
定
本
要
點
。

…
一
一
、
本
要
點
所
稱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係
指
收
容
(
設
置
)
未
滿
三
十
人
(
床

…
)
，
總
樓
地
板
面
積
未
滿
五
百
平
方
公
只
之
下
列
各
款
機
構

心
付
收
托
兒
童
之
托
兒
所
或
安
親
班
。

心
的
收
容
安
置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、
療
育
個
案
之
兒
童
少
年
福
利
機
構
。

…
份
收
容
安
置
遭
遇
不
幸
婦
女
及
其
未
成
年
子
女
之
婦
女
福
利
機
構
。

叫
阿
安
養
六
十
歲
以
上
者
之
安
養
機
構
。

…
的
問
養
護
行
動
不
便
生
活
無
法
自
理
老
人
之
養
護
機
構
。

…
的
收
容
領
有
錢
障
手
冊
者
之
殘
障
褔
利
機
構
。

陸
、
經
費
核
銷.. 

…
一
一
一
、
本
要
點
所
稱
之
主
管
機
關
在
省
為
本
府
社
會
處
，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
付
省
補
助
經
費
縣
市
政
府
應
納
入
預
算
執
行
。
心
(
市
)
政
府
。

叫
內
政
部
補
助
經
費
，
縣
市
政
府
應
結
造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、
婦
…
四
、
申
請
設
立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應
檢
具
縣
(
市
)
政
府
規
定
之
下
列
表
件

女
訴
訟
、
法
律
諮
詢
、
婦
女
心
理
輔
導
、
治
療
補
助
費
印
領
清
冊
(
如
附
…
向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立
案

件
六
)
或
補
助
清
冊
(
如
附
件
七
)
及
申
請
人
領
款
收
據
(
如
附
件
八
)
叭
付
申
請
書
(
含
機
構
名
稱
、
地
址
及
創
辦
人
或
負
責
人
基
本
資
料
)
。

於
年
度
結
束
後
十
五
日
內
併
同
結
餘
款
彙
送
省
社
會
處
轉
內
政
部
報
結
。
…
口
業
務
計
畫
表
(
含
收
費
標
準
與
服
務
、
管
理
辦
法
及
經
費
來
源
)
。

…
日
土
地
登
記
簿
膳
本
及
地
籍
圖
賠
本
。

…
剛
建
築
物
使
用
執
照
及
使
用
權
證
明
文
件
影
本
。

…

ω
工
作
人
員
名
問
及
相
關

資
格
証
明
文
件
。

宮
室
灣
省
社
區
型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設
立
輔
導
要
點

未
婚
媽
媽
一
事
實
發
生
-
L申
請
表
(
如

新
生
兒
營
一
後
三
個
月
一
利
件
已

)
;
I

一

-
Z新
生
兒
入
籍

養
補
助
一
內

-
J汗
1
)門
[
U
M

一
一
後
之
尸
籍
睛

一
一
本

一

-
1新
生
兒
出
生

一
一
證
明

-
7
.

其
他
證
明
文

一
一
件
一

婦
女
心
理
一
事
實
發
生-
L申
請
表
(
如
一1.
由
醫
療
機
構
、
相
關
福
利
機
一

叫
做
導
、
治
一
後
三
個
月
一
附
件
四

)

一
構
團
體
致
社
福
中
心
搜
出
申
一

扎
伊
補
助
一
內
一2
心
理
治
療
紀
一
諦
。
一

i
t
ι

一
一
錄
摘
要
表
(
一

Z

縣
市
政
府
經
審
核
合
於
補
助
一

一
一
如
附
件
五
)
一
者
，
應
即
將
補
助
款
撥
付
申

一

-
1收
據
一
請
單
位
並
對
申
請
補
助
案
件

一
一

ι

叫
他
誼
明
文
一
建
檔
備
查
。

伍
、
經
費
來
源

.. 

除
縣
市
政
府
自
行
籌
措
外
，
並
得
申
請
省
政
府
或
內
政
部
獎
助
。

梁
、
本
計
畫
報
奉
內
政
部
核
備
後
實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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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其
他
之
表
冊
。

五
、
申
請
設
立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其
用
地
應
符
點
下
列
使
用
分
區
之
使
用
(

使
用
地
之
容
許
使
用
)
規
定

.. 

付
都
市
土
地
除
計
畫
說
明
書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都
市
計
畫
住
宅
區
、
商

業
區
、
乙
種
工
業
區
(
應
經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考
量
實
際
需
要

審
核
核
可
)
、
行
政
區
、
風
景
區
、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(
限
托
兒

所
、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)
。

口
非
都
市
土
地
甲
、
乙
、
丙
種
建
築
用
地
及
遊
憩
用
地
。

六
、
申
請
設
立
社
區
褔
利
機
構
經
依
「
台
灣
省
社
區
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申

請
立
案
會
勘
檢
查
項
目
表
」
(
如
附
表
)
審
核
核
准
者
，
於
經
營
服

務
期
間
內
，
免
辦
理
使
用
執
照
用
途
變
吏
，
惟
仍
需
符
合
公
共
安
全

之
相
關
規
定
。

七
、
社
區
褔
利
機
構
應
依
其
類
型
、
性
質
置
所
長
(
院
長
、
主
任
)
、
保

育
員
、
社
會
工
作
(
輔
導
)
員
、
服
務
工
，
並
視
需
要
約
聘
(
特
約

)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律
師
及
其
他
必
要
之
行
政
人
員
。

前
項
人
員
之
設
置
基
準
，
由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參
酌
各
類
社
會
福
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訂
定
之
。

八
、
許
可
立
案
之
社
區
褔
利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，
應
配
合
參
加
主
管
機
關
辦

理
之
在
職
人
員
訓
練
或
研
習
會
。
每
年
並
應
定
期
健
康
檢
查
。

九
、
社
區
褔
利
機
構
之
遷
徙
或
停
辦
應
於
一
個
月
前
敘
明
理
由
及
日
期
報

請
原
核
准
機
關
備
查
。

前
項
遷
徙
新
址
開
業
或
停
辦
後
之
復
業
應
重
新
勘
查
辦
理
備
案
。

違
反
第
二
項
規
定
經
通
知
限
期
改
善
，
逾
期
未
改
善
者
，
當
地
主
管

機
關
得
逕
行
註
銷
其
原
許
可
立
案
。

十
、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對
收
容
安
置
者
，
應
建
立
個
案
紀
錄
及
例
行
檢
查
紀

錄
。

十
一
、
社
區
褔
利
機
構
每
月
收
容
安
置
人
數
異
動
表
及
工
作
人
員
異
動
名

冊
應
於
次
月
五
日
前
報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十
二
、
主
管
機
關
應
定
期
派
員
訪
視
、
輔
導
及
監
督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，
如
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應
限
期
改
善
，
逾
期
不
改
善
苔
，
得
撤
銷
其

立
案
並
依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處
分
，
涉
及
刑
責
者
，
移
送
司
法
機
關
辦

理
。

付
辦
理
不
善
，
妨
害
被
收
容
安
置
者
身
心
健
康
。

叫
經
檢
查
或
民
眾
檢
舉
有
違
設
立
宗
旨
屬
實
者
。

何
不
按
規
定
葳
虛
填
各
項
工
作
業
務
報
告
。

側
巧
立
名
目
收
費
或
強
行
販
賣
物
品
。

制
擅
自
對
外
募
捐
。

的
其
他
危
害
被
收
容
安
置
者
權
益
。

尚
未
依
本
要
點
規
定
事
項
辦
理
。

十
一
二
、
未
經
許
可
立
案
而
從
事
收
容
安
置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通
知
補
辦
理

申
請
設
立
手
續
及
停
止
收
容
。

主
管
機
關
依
前
項
規
定
通
知
停
止
收
容
安
置
時
，
應
協
助
家
屬
辦
理

轉
介
服
務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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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 社 水 環 地 衛 消 (工 審 臺
土 建 查 灣

保 戶屆4 單 省
業 政 持 保 政 生 防 )務 位 社

是 4. 3. 2. 1. 2 廢 五EE3 3. 2. 1. 規是 4. 3. 2. 1. 
區
型

否 安托求事申 行如育是 棄 另仁3有 基盟廚 定否 者審是是是是 審 社京開主ι 親兒。業請 。屬地否 物 符 本洗房 符 ' 核否否否否

響 班所計書 山 之為 之 i口~ 保衛是 ii司'- 本基符領符符
會

鄰 使使畫及 坡土 山 清 本 健生否 -, 項準合有合合
褔

近
用用是附 地地坡 理 要

設設符 各 無表「合檔本 f lJ 
樓樓否件 範。地 類 需 」 臺法地要 機農 層層詳是 圍範 是 點 施備合

場 審。灣建板點 查 構
業 是是實否 國

杏 第 是等規
所 核惟省築面第否，定 申生 否否具齊 其並 符 五

特是。
消 。已社物積五 請

產 為為體全 水 經 JEK 1 點
合否 防 檢區證未點

.ìL 環 四三 可完 土 查 規 第 安 附型明滿第
境 層層 行備 保 定 定 (二)

衛符
全 用社。五(一)

案

及 幢樓 ' 。 持 為 。 示=祉λ, 
.生合

至H1E1a 途會百款 項
會

權 以以 符 言十 宜 之
有規 備 相褔平之 甜j

tJ~ 下下 A口~ 畫 林 用
關定

弓axFL 符利方用 檢

水
。。 社 月E3王 地 地

法。 置 之機公地 查

會 否
、 ~ 標 使構尺規 項

。 褔 經 加 規 規 準 用建之定 日
不IJ 核 強 定 定 L一 執築規。 目 表
需

可 保 。 。 之 照物定
。

項辦照使建如 備

審理者用築領

查本免執物有 註

。

用殘 設防 結 停 衛 內 步 數直 防 設防 走 寬樓 分土 審 畫
設障 備空 構 車 生 部 行 量通 火 備火 廊 梯 區地 查 灣
施者 避 計 夕主Lb 主EAEa 裝 距 樓 區 避 寬 平 使 單 省
使 難 算 間 備 修 離 梯 劃l 難 度 度台 用 位 社

依 款依 住活 討依 」檢依 討依 同依 同依 第依 依 依 構檢類依 依
區

建 第煌 宿載 。建 標討建 ， 建 編建 編建 七建 建 建 建 都
審

型

築 四築 、重 築 準 ， 築

i謂室i 建自
第築 第築 十築 築 築 樓討築 市 社

技 目按 旅依 技 檢惟按 九技 九按 九技 按 梯。按 計
會

檢術 館建 術 討無術 十術 十術 、術 術 平除術 畫
褔

規則建l 討規 客築 規 。宿規 三規 五規 八規 規 台兒規
法 利。貝IJ 房技 貝IJ 舍則 條貝IJ 條貝IJ 十則 寬童則

建 、術 建 者建 檢建 第建 、建
貝IJ
度、建 臺 機

築
築 病規 築 依築 裝內築 討築 一築 八築 章築施

建
可少築 灣 查 構

至八， 築ÖJ1. 
-RA X 房則 -anx d 「主EZFL 修管 設計施 。 gEyEL 款設 十設 滅年設 省 建

計施 言十 」建 計 辦備 言十 第計 三計
-arz L 

為福音十 施 築計
工 施 標築 施 公編

理工 施 (三)施 條施 工 胞
九利施 行 物編 工 準橋 工 廳第 工 自工 檢 工 編第 十機工 細

第
編 檢造 編

及三
編 及編 討編 工 公構編

貝IJ 審
第
討編

第 供十 第 第第 。第
編

分外第
等

核/\ 
第一 項

百七 。第 五 公七 -'- - -'- .J“一

十條第九
。 ， 一 基/\ -一/\ /\ 

相百 十 十 眾條 /\. 十 、十 十 九 其十
十 四 七 九 使「 從' 條第 九 三九 九 十 餘社條三

眉目 準
條 十 條 條 用宿 11集 款條 條 規 表
表 第 之 之舍 其二 第 檢第 第 條 會表 { 疋
檢乎IJ 條 規 建」 規定檢類 討二 類檢討 檢 褔乎IJ 檢

第 類 定 築標 類 。類 類 討 利 第 討

自討

檢 物準 。

及 及 及 機三-可

。 。
。 。

備

註

※
各
機
槍
於
申
請
立
案
時
，
有
關
燈
築
物
部
分
由
燈
管
單
位
依
本
基
準
表
會
勘
審
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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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國
內
婦
女
福
利
單
位
舉
隅

A
內
政
部
性
侵
害
防
治
委
員
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忠
孝
東
路
一
段
八
十
五
號
六
樓

保
讓
您
專
線
電
話

•• 

l
(
O
一
一
)
二
三
五
八
三
三
六
六

Z
(
O
一
一
)
二
三
五
八
三
三
七
七

A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錦
州
街
二
二
二
號
二
樓

電
話

••
. 

(
O
一
一
)
五
四
一
八
三
三
四

A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復
興
南
路
二
段
一
七
一
巷
二
十
九
號

電
話
:
(
O
二
)
七
O
二
二
O
九
六

A
台
北
市
立
社
會
教
育
館

i

幸
福
家
庭
輔
導
中
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八
德
路
三
段
二
十
五
號
二
樓

電
話

:
(
O
二
)
七
三
二
五
九
三
一
轉
二
五
一

A
財
團
法
人
台
北
市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金
山
南
路
一
段
六
十
六
號
二
樓

電
話
:
(
O
一
一
)
三
九
二
九
五
九
五

O~O~O~O~O~O~O~O~O~O~O~O~O~O~O~O~O.O~O~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.OeO.O.O . O。
-0-0 .0.0.0.0 .0.0;0.0.0.0.0.0 .0-0-0 .QeQ&O.O.O.O.O.O.O.O.O.O.O.O .O.O.OiOiO .O .OiO .OiO .OiO-OiO ﹒ O_OiOi。

A
財
關
法
人
台
北
市
勵
馨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基
金
會

期九十七第刊季及發區社

地
址
:
台
北
市
許
昌
街
二
號
三
樓

電
話
:
(
O
一
一
)
三
七
一
九
五
八
三

A
財
團
法
人
台
北
市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松
江
路
七
十
五
之
一
號
十
一
樓

電
話
:
(
O
一
一
)
五O
六
O
三
八
八

A
台
北
市
晚
晴
婦
女
協
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迪
化
街
一
段
二
十
一
號
八
樓

電
話
:
(
O
一
一
)
五
五
八O
一
四
五
﹒
五
五
八

O

一
七
。

- 268一

A
財
團
法
人
婦
女
新
知
基
金
會

地
址
:
台
北
市
新
生
南
路
三
段
五
十
六
巷
七
號
二
樓

電
話
:
(
O
一
一
)
三
六
三
七
九
二
九
﹒
三
六
三
七
七
八
五

A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婦
女
褔
利
服
務
中
心

地
址
:
高
雄
市
中
正
三
路
三
十
六
號

電
話
:
(
o
t
)

二
一
三
二
八
四
三
二

月九年六十八國民華中

A
幸
福
家
庭
研
究
推
廣
中
心

地
址
:
台
中
市
東
海
大
學
信
箱
五
之
八
二
一
號

電
話
:
(
O
四
)
二
五
三

O
七
五




